电动三轮车采购项目询价文件

一、项目名称：电动三轮车采购项目。

二、招标方式：询价。

三、公告时间：2026年6月2日至2026年6月8日。

四、资格要求

1.投标人应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持有国家规定从事本行业的一系列相关证件。

2.采购方不接受以下投标人投标：正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审查、被其他兼并(或收购)、或目前因重大经济纠纷涉讼、刑事涉案的单位和个人；任何形式的联合体。上述情形如有发现，采购人将保留取消投标人中标资格的权利。

五、采购内容
	品名
	参数规格要求
	数量（台）

	电动三轮车
	1.车型：载货型电动三轮车，亮蓝色外观，金属车厢，高强度冷轧钢板，表面做防锈烤漆处理，双后轮 + 加固车厢，承载稳定，承重能力强；

2.车厢尺寸：车辆总长度约 2.8-3.0 米，宽度约 1.0–1.1 米，车厢长度1.5米，搭配金属焊接车架与驾驶位防护栏，车厢尾部配备锁扣式栏板，便于装卸维修材料，满足日常物资搬运需求；

3.电机功率：800w-1200w，轮胎规格型号3.75-12，电动驱动，必须有爬坡驻车、动力档等功能，动力充足，符合环保要求，适应校园路况；

4.电池电压：48V－21A，续航里程不低于 40km，总重量不低于400kg；

5.行驶速度：≤25km/h，符合校园低速安全行驶规定；

6.安全配置：配备前后刹车、照明、转向灯、倒车提示、反光标识，尾部配备红色尾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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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时需提供检测报告、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车辆一致性证书、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等证件。
六、其他需求

1.操作便捷：电动驱动，无需驾照，上手快。

2.维护成本低：结构简单，易损件少，后期运维省心。

3.辨识度高：亮蓝色外观，在校园内易识别，便于管理。

七、项目预算

本项目报价不得高于人民币壹万捌仟元整（￥18000），否则作为废标处理。报价包含货物费、运输费、人工费、机械费、保费、税费等全部费用。

八、质保期及服务承诺

1.质保期：根据国家三包要求，中标人向采购单位提供电动三轮车质量保证期限为自验收合格之日起壹年，保修期内中标人负责产品的维修、更换故障零配件等，确实无法修复的免费换新。
2.中标人需提供上门维修服务，在接到采购单位通知后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在24小时内完成车辆故障排除，不能完成修复的，必须免费换新。质保期后，中标人继续提供维保服务，仅收取零配件成本费。中标人应对采购人的维修人员提供培训，使其能对设备进行日常的维护保养及能对一般故障进行维修。
3.中标人保证所供商品是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规格和质量标准的出厂原装合格产品，完全符合本次采购货物要求所规定的品牌、型号和质量要求。如采购人验收或使用时发现中标人提供的为假冒伪劣产品，采购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有关规定对中标人进行索赔。

4.中标人供应的产品如不符合询价文件和合同要求，采购人有权无条件退货，责任全部由中标人承担。

九、供货时间、交货地点

 1.供货期限：2026年6月19日前。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十、付款方式

经验收合格后，若无质量问题，中标人依法依规开具全额发票，采购人于30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货款。

十一、报价文件编制

投标人的报价文件中应包含以下内容（报价文件密封，一式两份，一正一副，装订成册。所有证件均须真实、有效，复印件均须加盖公章，缺少以下任意一项内容即作无效标处理）：

1.投标报价清单（附件1）报价以人民币计，并以大写为准。

2.符合本询价文件资质要求的材料：如有效营业执照副本等必须具备的证照。

3.投标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如非法定代表人投标，另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3C）复印件。

5.投标人开户银行、户名、账号。
6.服务承诺书（承诺内容详见本询价文件的“八、质保期及服务承诺”）。

7.产品说明书（或简介）。
十二、报价文件提交时间地点、联系电话

1.报价文件应装入档案袋密封，封条上须加盖投标人公章，由投标人将报价文件送至接受地点并交采购人。

2.文件提交时间：2026年6月9日（周二）09:00时。

3.文件接受地点：浙江省湖州市二环东路759号湖州师范大学东校区2号行政楼214室。

4.联系人：卢老师，联系电话：0572-2321597。  

十二、招评审方法及成交

1. 评审方法：最低评标价法。询价小组对确定为符合询价文件的资质要求且实质上响应询价文件要求的报价文件进行评价和比较，按照其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进行排序。并以最低报价者为第一成交候选人，次低报价的单位作为第二成交候选人，以此类推。

2.替补候选人的设定与使用：第一成交候选人放弃成交或者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在投标人仍满足三家的情况下，采购人可以确定第二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人，排名第二的成交候选人因前款同样的原因不能签订合同，采购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三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人。如第一成交候选人放弃中标或者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采购人也可以重新组织采购。

十三、资格最终审查

（一）网上公示

采购方将审查有效中标结果并在湖州师范大学后勤服务网公示，公示期为一个工作日，采购方只接受公示期内收到的单位的书面异议和书面投诉，拒绝公示期外收到的任何形式投诉。

（二）中标通知

询价结束且公示无异议，采购方将以书面形式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通知书作为签订合同依据，一经发出即产生法律效力。中标人凭中标通知书与采购方签订合同。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本项目询价结束。采购方对中标结果不负责解释。

十四、合同签订

1.中标人按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地点与采购方签订合同。

2.询价文件及其解释修改文件、中标人的报价文件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中标人自接到中标通知书后30日内与采购方签订合同。

3.中标人不遵守询价文件或报价文件的要求、承诺，擅自修改报价或未能按时签订合同，采购方即可取消该单位中标权，另选其他投标人中标。

4.合同内容双方可就相关事项形成约定，但相关约定内容不得与询价文件违背。

十五、相关术语

采购方：系指本次招标的湖州师范大学后勤服务中心。

投标人：系指具备申请条件的报价单位。

十六、招标信息发布
本次招标所涉及的询价公告、变更公告、中标公示等信息发布均采用电子形式发布，发布网址：https://houqin.zjhu.edu.cn/“采购公告”栏。

湖州师范大学后勤服务中心

                                 2026年6月2日
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湖州师范大学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电动三轮车采购项目的询价文件要求和乙方的承诺，甲、乙双方按照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共同确定以下合同条款。

一、项目名称、合同总价
1.项目名称：电动三轮车采购项目
2.合同总价：人民币       （￥       ）。合同总价报价包含货物费、运输费、人工费、机械费、保费、税费等全部费用。

二、采购内容

	品名
	参数规格要求
	数量（台）
	品牌、型号
	单价

	电动三轮车
	1.车型：平板载货型电动三轮车，亮蓝色外观，金属车厢，高强度冷轧钢板，表面做防锈烤漆处理，双后轮 + 加固车厢，承载稳定，承重能力强；

2.车厢尺寸：车辆总长度约 2.8-3.0 米，宽度约 1.0–1.1 米，车厢长度1.5米，搭配金属焊接车架与驾驶位防护栏，车厢尾部配备锁扣式栏板，便于装卸维修材料，满足日常物资搬运需求；

3.电机功率：800w-1200w，轮胎尺寸75-12，电动驱动，必须有爬坡驻车、动力档等功能，动力充足，符合环保要求，适应校园路况；

4.电池电压：48V－21A，续航里程不低于 40km，总重量不低于400kg；

5.行驶速度：≤25km/h，符合校园低速安全行驶规定；

6.安全配置：配备前后刹车、照明、转向灯、倒车提示、反光标识，尾部配备红色尾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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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人民币：                                  元整（￥     ）


三、质保期及服务承诺

1.质保期：根据国家三包要求，乙方向采购单位提供电动三轮车质量保证期限为自验收合格之日起壹年，保修期内乙方负责产品的维修、更换故障零配件等，确实无法修复的免费换新。

2.乙方需提供上门维修服务，在接到采购单位通知后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在24小时内完成车辆故障排除，不能完成修复的，必须免费换新。质保期后，乙方继续提供维保服务，仅收取零配件成本费。乙方应对甲方的维修人员提供培训，使其能对设备进行日常的维护保养及能对一般故障进行维修。

3.乙方保证所供商品是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规格和质量标准的出厂原装合格产品，完全符合本次采购货物要求所规定的品牌、型号和质量要求。如甲方验收或使用时发现乙方提供的为假冒伪劣产品，甲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有关规定对乙方进行索赔。

4.乙方供应的产品如不符合询价文件和合同要求，甲方有权无条件退货，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

四、供货时间、交货地点

 1.供货时间：6月19日前。
2.交货地点：湖州师范大学指定地点。送货时需提供检测报告、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车辆一致性证书、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等证件。

五、付款方式

经验收合格后，若无质量问题，乙方依法依规开具全额发票，甲方于30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货款。
六、双方责任

1.乙方负责本项目的货物符合询价文件及甲方的要求，以确保服务质量。

2..乙方服务时，应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因乙方原因造成人员及财产损失的，由乙方负全部责任。

3.乙方如未在甲方要求时间范围内完成符合甲方要求的清洁服务工作，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拒付本次费用。

七、争议解决

1.本合同的订立、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八、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湖州师范大学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             地址：

 二环东路759号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建行吴兴支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33001649335050002860 银行账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305004711725032                 

联系人：                       联系人：

签约日期：2026年 月 日       合同签订地：浙江省湖州市二环东路759号
附件1:
报 价 单
项目名称：电动车采购项目
	品名
	参数规格要求
	数量（台）
	品牌、型号
	单价

	台式饮水机
	1.车型：平板载货型电动三轮车，亮蓝色外观，金属车厢，高强度冷轧钢板，表面做防锈烤漆处理，双后轮 + 加固车厢，承载稳定，承重能力强；

2.车厢尺寸：车辆总长度约 2.8-3.0 米，宽度约 1.0–1.1 米，车厢长度1.5米，搭配金属焊接车架与驾驶位防护栏，车厢尾部配备锁扣式栏板，便于装卸维修材料，满足日常物资搬运需求；

3.电机功率：800w-1200w，轮胎尺寸75-12，电动驱动，必须有爬坡驻车、动力档等功能，动力充足，符合环保要求，适应校园路况；

4.电池电压：48V－21A，续航里程不低于 40km，总重量不低于400kg；

5.行驶速度：≤25km/h，符合校园低速安全行驶规定；

6.安全配置：配备前后刹车、照明、转向灯、倒车提示、反光标识，尾部配备红色尾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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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人民币：                                  元整（￥        ）


  我单位已阅读本项目询价文件并响应文件中的各条款。并同意按此价格供货。
报价单位：（盖章）                          

                            报价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投标报价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并以总计大写金额为准。


